	索引号：
	1122000001354439X3/2026-00010
	分类：
	行政事业性收费;通知

	发文机关：
	吉林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成文日期：
	2025年12月26日

	标题：
	吉林省发展改革委 吉林省财政厅关于继续执行护士执业资格考试收费标准的通知

	发文字号：
	吉发改收费联〔2025〕688号
	发布日期：
	2026年01月05日


吉林省卫生健康委员会: 

　　《吉林省卫生健康委员会关于商请继续沿用我省护士执业资格考试收费标准的函》（吉卫人函〔2025〕3号）收悉。按照《国家发展改革委 财政部关于改革全国性职业资格考试收费标准管理方式的通知》(发改价格〔2015〕1217号)、《国家发展改革委 财政部关于重新核发中央管理的卫生计生部门行政事业性收费标准等有关问题的通知》(发改价格〔2016〕488号)、《国家卫生健康委人才交流服务中心关于2026年护士执业资格考试考务工作安排的通知》（卫人才发〔2025〕75号）规定，结合近三年度考试费用收支情况，现将护士执业资格考试收费标准及有关事宜通知如下: 

　　一、收费标准:专业实务考试、实践能力考试收费标准为每人每科56元，其中包含考务费每人每科11元，向考生收取后上缴国家卫生健康委。考试收费用于考生的组织报名、租用考场、聘请监考老师等费用，不得挪作它用。 

　　二、收费单位应严格按照规定的收费标准执行，不得擅自增加收费项目、扩大收费范围、提高收费标准或加收其他任何费用，并按规定实行收费公示，自觉接受监督检查。该项收费统一使用财政票据，收入全额上缴国库。 

　　三、本通知自发文之日起执行，有效期3年，执行期满后如需继续收费，请在执行期满前3个月重新报批，并按规定程序核定收费标准。《吉林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吉林省财政厅关于重新核定护士执业资格考试收费标准的通知》(吉发改收费联〔2022〕778号)同时废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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